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24號

　　　　　　　　　　　　　　　　　113年度婚字第152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林修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應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元，

及自民國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聲請人乙○○其餘聲請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反聲請聲請人甲○○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

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四、聲請人乙○○之聲請費用由相對人甲○○負擔；反聲請聲請

人甲○○之聲請費用，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聲請相對人乙

○○負擔，其餘由反聲請聲請人甲○○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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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

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

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

○（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向相對人即反聲請聲

請人甲○○（下稱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相對人於

112年5月17日提起反請求，先位聲明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

子女親權，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嗣於113年8

月7日撤回酌定親權聲明(見婚字卷二第233頁)，於113年11

月21日撤回離婚聲明(見婚字卷二第324頁)，僅單獨請求酌

定與子女會面交往，上開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前揭法

律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反聲請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1月1日結婚，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即洪于

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2人均000年00月00日

生)，然相對人自109年7月28日離家迄今，未再對三名子女

盡扶養義務，至今三名子女均由聲請人獨自扶養，聲請人自

得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為其代

墊之子女扶養費，且因聲請人獨立負擔三名子女之全數生活

費用，並親自照顧、教養子女，實際付出遠超出1/2之扶養

費用，故認應以2/3之比例計算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用。

又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於109

年至111年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0,713元、32,305元、32,30

5元（111年以110年之數額計算），則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

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為307,125元（計

算式：30,713元×2/3×5個月=102,375，102,375×3人=307,12

5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775,332

元（計算式：32,305元×2/3×12個月=258,444，258,444×3人

=775,332元）、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應負擔7

10,721元（計算式：32,305×2/3×11個月=236,907，23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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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710,721元），合計1,793,178元均由聲請人代墊，故

依前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㈡關於兩造分居期間，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

式，希望依照本院112年家暫字第88號調解筆錄內容行之。

　㈢聲明：

　1.本聲請之聲明：

　　⑴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793,178元，及自112年5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5之計算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2.反聲請答辯聲明：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甲○○答辯意旨及反聲請意旨則以：

　㈠兩造婚後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聲請人從事服飾店工作，相

對人則未有工作及積蓄，由聲請人每月給付25,000元作為相

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然此等費用實難支應相對

人及三名子女於臺北市信義區之生活開銷，不足之部分，相

對人只能以借款、透支信用卡費等方式補足，是兩造分居

時，相對人已負債累累，名下毫無任何積蓄財產，況且相對

人現無工作，尚有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需扶養，經濟上

仰賴養父母支援，實無力負擔聲請人提出之扶養費請求。而

相對人雖欲返家探視、照顧兩造間三名子女，然均遭聲請人

及其家人妨礙，是相對人並非不欲以己力負擔扶養義務。假

設相對人仍應給付代墊扶養費，應以相對人與聲請人1比3之

比例計算為當。另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前於106年6月設立豪

偉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然該公司實為相對人胞兄所

設立，由相對人掛名擔任負責人，且相對人現已非掛名負責

人，是該公司之設立、經營、收入等，均與相對人無涉。

　㈡聲請人雖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

做為本件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礎，惟並非所有家庭均可依上

開標準作為依歸，仍需考量各家庭之收支狀況判斷，方符合

個案情況。依聲請人於兩造間113年度婚字第152號案件家事

調查官會談紀錄內容，其自陳每月收入約5、6萬元，則兩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約為每年60萬元(計算式：5萬元×12

個月)，參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週報公布109年至11

1年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142.3萬元、143.1萬元、144.4萬

元，可知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

入相差甚巨，是兩造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每月支出數額應予調

整。又參酌兩造家庭年收入60萬元與109年至111年間臺北市

家庭平均年收入暫以140萬元計算，則兩造家庭年收入與臺

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比例約為42.9％(計算式：60/140=0.00

00000，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則109年至111年間未

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合理生活費用應為13,176元(計算式：30,

713元×42.9％=13,175.877，元以下四捨五入)、13,859元

(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13,859元(計算

式：32,305元×42.9％=13,858.845)，方符合兩造之家庭收

支狀況。況且，若以每人每月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5、6萬元，如

何能支應兩造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支出？是聲請人以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

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顯與事實不

符。聲請人雖主張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有補習班學費支

出，花費不斐，惟補習費用並非國民義務教育費用，亦非生

活必要費用，不應列入扶養費計算。

　㈢兩造自109年7間分居後，相對人欲與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

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均遭聲請人拒絕，爰依

民法第1089之1條準用第1055條規定，請求酌定相對人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㈣聲明：

　1.本聲請之答辯聲明：聲請駁回。

　2.反聲請之聲明：請求依113年度婚字第152號卷一第33頁之附

表所示之時間、方法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三、本院之判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洪于涵(0

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均000年00月00日生，雙

胞胎)，此有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

戶籍謄本影本、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家親聲卷第15、

53至61頁），且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即未給付三名子

女扶養費，均由聲請人照顧三名子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家親聲卷第168頁)。

　㈡關於聲請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因此，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對未

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

用均應分擔，若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行政院主計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

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

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

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

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

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

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

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且有地區性劃分，是原則上自可作

為本件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查兩造所生之三名未成年子女

居住於臺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每人每月平

均消費支出，及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於

109年至111年度之數額如附表一所示，先予指明。而聲請人

陳稱其為大專畢業，目前從事服飾批發，每月收入5、6萬

元，名下無房子、車子，存款大約10多萬元等語（見家親聲

卷第168、224頁）；相對人陳稱其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網拍

工作，月收入1到2萬元，需扶養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

名下無不動產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本院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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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調閱兩造109至111年財產所得資料如附表一聲請人、相

對人年所得欄所示（見家親聲卷第67至79頁）。綜上，本院

審酌兩造如前所析之經濟能力，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

最低生活費金額，認相對人於109年至111年間，應負擔未成

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如附表一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欄

適當，並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聲請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

年11月30日止，為相對人代墊之子女扶養費合計269,000元

（計算式：18,000元×1/2×5月＋19,000元×1/2×12月＋20,00

0元×1/2×11月＝269,000元）。

　⒊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269,000元及自111年5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本件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於家事事件法

對家事非訟事件並未設有假執行之相關規定，依家事事件法

第97條之規定，僅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未準用民事訴訟

法中關於假執行之規定，而非訟事件法亦無準用民事訴訟法

關於假執行之規定，故聲請人請求本院宣告假執行，於法尚

屬無據，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關於相對人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部分：

　⒈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

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

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

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

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89條

之1前段亦有明文。

　⒉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現與聲請人

同住，相對人現依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88號、113年度家暫

字第179號調解筆錄內容與子女會面交往，本院參酌兩造現

狀、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意願及年齡、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開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之建議及兩造意見等一切情狀，酌定

相對人得依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

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使相對人得培養與子女之親

情而維繫不墜。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且兩造其餘證

據調查之聲請，於本件結論亦不生影響，故均無調查之必

要，末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項

目

年度  臺北市平

均每戶家

庭收入所

得

衛生福利

部所公告

之臺北市

最低生活

費

臺北市平

均每人每

月消費支

出

聲請人年

所得

相對人年

所得

聲請人請

求每月每

名子女金

額

本 院 審 酌

子 女 每 月

生 活 費 數

額

所

得

收

入

109年 1,716,59

1元

17,005元 30,713元 157,683

元

207,206

元

30,713×

2/3＝20,

475元

18,000元

　　

110年 1,732,12

6元

17,668元 32,305元 129,588

元

0元 32,305×

2/3＝21,

537元

19,000元

　

111年 1,752,41

1元

18,682元 33,730元 150,708

元　

0元 32,305×

2/3＝21,

537元(以

110 年數

額計)

20,000元

　

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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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會面式之交往：

　㈠平日會面交往：

　⒈第一階段（自本裁定確定起6個月內）：每月雙數週週六、

週日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

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同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

○○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⒉第二階段（自第一階段結束之翌日起）：每月雙數週週六下

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

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翌（週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

○○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㈡寒、暑假期間：

　　除平日之會面交往方式外，相對人得於寒假增加5日、暑假

增加14日與子女共同生活之天數。前開探視期間得一次或分

次進行。又自何日開始探視，由雙方自行協議定之；如不能

達成協議，則自寒暑假第2天起連續計算（不包含除夕至初

五之春節期間）。接出時間為探視起日上午9時，送回時間

為探視迄日下午7時。接送方式同前。

　㈢農曆春節期間：

　⒈春節期間之認定：以政府公告之公務員春節假日為依據。

　⒉於民國奇數年（指中華民國115年、117年，以下類推）之農

曆春節期間，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相對

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

與聲請人共度。

　⒊於民國偶數年之農曆春節期間，自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

年初五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

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⒋春節期間會面交往與上開第㈠點會面交往日期重疊時，以春

節規定為優先，不另補其他會面交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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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會面式交往：

　　在不影響子女之學業及生活作息規範之情形下，相對人得與

未成年子女以電話、通訊軟體、書信（含電子郵件、手機簡

訊、傳真及卡片）往來，並得贈送禮物、交換照片。

三、子女年滿16歲以後，應尊重子女之意願，決定相對人與子女

之會面交往方案。　　

 

貳、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兩造應本於友善父母之態度，合作善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

之責，不得有挑撥離間子女與對方之感情，或妨礙阻擾對方

親近子女之情事。

二、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三、聲請人於照顧子女期間，相對人於探視子女期間，均應履行

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

務。

四、兩造之住所、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3

日內通知對造。

五、兩造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如於照顧期間遇子女重病、住

院等情，應儘量於1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六、子女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

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

延隱瞞。

七、聲請人日後應於相當期間內，事先將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之

家長會、畢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資訊通知相對人。

八、兩造交接子女時，應一併交接子女之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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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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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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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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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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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24號
　　　　　　　　　　　　　　　　　113年度婚字第152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林修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應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乙○○其餘聲請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反聲請聲請人甲○○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四、聲請人乙○○之聲請費用由相對人甲○○負擔；反聲請聲請人甲○○之聲請費用，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聲請相對人乙○○負擔，其餘由反聲請聲請人甲○○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向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甲○○（下稱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相對人於112年5月17日提起反請求，先位聲明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嗣於113年8月7日撤回酌定親權聲明(見婚字卷二第233頁)，於113年11月21日撤回離婚聲明(見婚字卷二第324頁)，僅單獨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上開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前揭法律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反聲請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1月1日結婚，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2人均000年00月00日生)，然相對人自109年7月28日離家迄今，未再對三名子女盡扶養義務，至今三名子女均由聲請人獨自扶養，聲請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為其代墊之子女扶養費，且因聲請人獨立負擔三名子女之全數生活費用，並親自照顧、教養子女，實際付出遠超出1/2之扶養費用，故認應以2/3之比例計算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用。又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於109年至111年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0,713元、32,305元、32,305元（111年以110年之數額計算），則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為307,125元（計算式：30,713元×2/3×5個月=102,375，102,375×3人=307,125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775,332元（計算式：32,305元×2/3×12個月=258,444，258,444×3人=775,332元）、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應負擔710,721元（計算式：32,305×2/3×11個月=236,907，236,907×3人=710,721元），合計1,793,178元均由聲請人代墊，故依前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㈡關於兩造分居期間，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希望依照本院112年家暫字第88號調解筆錄內容行之。
　㈢聲明：
　1.本聲請之聲明：
　　⑴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793,178元，及自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5之計算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2.反聲請答辯聲明：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甲○○答辯意旨及反聲請意旨則以：
　㈠兩造婚後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聲請人從事服飾店工作，相對人則未有工作及積蓄，由聲請人每月給付25,000元作為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然此等費用實難支應相對人及三名子女於臺北市信義區之生活開銷，不足之部分，相對人只能以借款、透支信用卡費等方式補足，是兩造分居時，相對人已負債累累，名下毫無任何積蓄財產，況且相對人現無工作，尚有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需扶養，經濟上仰賴養父母支援，實無力負擔聲請人提出之扶養費請求。而相對人雖欲返家探視、照顧兩造間三名子女，然均遭聲請人及其家人妨礙，是相對人並非不欲以己力負擔扶養義務。假設相對人仍應給付代墊扶養費，應以相對人與聲請人1比3之比例計算為當。另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前於106年6月設立豪偉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然該公司實為相對人胞兄所設立，由相對人掛名擔任負責人，且相對人現已非掛名負責人，是該公司之設立、經營、收入等，均與相對人無涉。
　㈡聲請人雖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做為本件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礎，惟並非所有家庭均可依上開標準作為依歸，仍需考量各家庭之收支狀況判斷，方符合個案情況。依聲請人於兩造間113年度婚字第152號案件家事調查官會談紀錄內容，其自陳每月收入約5、6萬元，則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約為每年60萬元(計算式：5萬元×12個月)，參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週報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142.3萬元、143.1萬元、144.4萬元，可知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相差甚巨，是兩造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每月支出數額應予調整。又參酌兩造家庭年收入60萬元與109年至111年間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暫以140萬元計算，則兩造家庭年收入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比例約為42.9％(計算式：60/140=0.0000000，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則109年至111年間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合理生活費用應為13,176元(計算式：30,713元×42.9％=13,175.877，元以下四捨五入)、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方符合兩造之家庭收支狀況。況且，若以每人每月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5、6萬元，如何能支應兩造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支出？是聲請人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顯與事實不符。聲請人雖主張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有補習班學費支出，花費不斐，惟補習費用並非國民義務教育費用，亦非生活必要費用，不應列入扶養費計算。
　㈢兩造自109年7間分居後，相對人欲與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均遭聲請人拒絕，爰依民法第1089之1條準用第1055條規定，請求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㈣聲明：
　1.本聲請之答辯聲明：聲請駁回。
　2.反聲請之聲明：請求依113年度婚字第152號卷一第33頁之附表所示之時間、方法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均000年00月00日生，雙胞胎)，此有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戶籍謄本影本、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家親聲卷第15、53至61頁），且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即未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均由聲請人照顧三名子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家親聲卷第168頁)。
　㈡關於聲請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因此，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若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行政院主計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且有地區性劃分，是原則上自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查兩造所生之三名未成年子女居住於臺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及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於109年至111年度之數額如附表一所示，先予指明。而聲請人陳稱其為大專畢業，目前從事服飾批發，每月收入5、6萬元，名下無房子、車子，存款大約10多萬元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相對人陳稱其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網拍工作，月收入1到2萬元，需扶養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名下無不動產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本院復依職權調閱兩造109至111年財產所得資料如附表一聲請人、相對人年所得欄所示（見家親聲卷第67至79頁）。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如前所析之經濟能力，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金額，認相對人於109年至111年間，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如附表一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欄適當，並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聲請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為相對人代墊之子女扶養費合計269,000元（計算式：18,000元×1/2×5月＋19,000元×1/2×12月＋20,000元×1/2×11月＝269,000元）。
　⒊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269,000元及自111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本件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於家事事件法對家事非訟事件並未設有假執行之相關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僅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未準用民事訴訟法中關於假執行之規定，而非訟事件法亦無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假執行之規定，故聲請人請求本院宣告假執行，於法尚屬無據，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關於相對人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部分：
　⒈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89條之1前段亦有明文。
　⒉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現與聲請人同住，相對人現依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88號、113年度家暫字第179號調解筆錄內容與子女會面交往，本院參酌兩造現狀、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意願及年齡、前開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之建議及兩造意見等一切情狀，酌定相對人得依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使相對人得培養與子女之親情而維繫不墜。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且兩造其餘證據調查之聲請，於本件結論亦不生影響，故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項目

		年度 

		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收入所得

		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

		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聲請人年所得

		相對人年所得

		聲請人請求每月每名子女金額

		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



		所得收入

		109年

		1,716,591元

		17,005元

		30,713元

		157,683元

		207,206元

		30,713×2/3＝20,475元

		18,000元
　　



		


		110年

		1,732,126元

		17,668元

		32,305元

		129,58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

		19,000元
　



		


		111年

		1,752,411元

		18,682元

		33,730元

		150,70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以110年數額計)

		20,000元
　



		財產

		


		


		


		


		無

		無

		


		








 
附表二：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會面式之交往：
　㈠平日會面交往：
　⒈第一階段（自本裁定確定起6個月內）：每月雙數週週六、週日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同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⒉第二階段（自第一階段結束之翌日起）：每月雙數週週六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翌（週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㈡寒、暑假期間：
　　除平日之會面交往方式外，相對人得於寒假增加5日、暑假增加14日與子女共同生活之天數。前開探視期間得一次或分次進行。又自何日開始探視，由雙方自行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自寒暑假第2天起連續計算（不包含除夕至初五之春節期間）。接出時間為探視起日上午9時，送回時間為探視迄日下午7時。接送方式同前。
　㈢農曆春節期間：
　⒈春節期間之認定：以政府公告之公務員春節假日為依據。
　⒉於民國奇數年（指中華民國115年、117年，以下類推）之農曆春節期間，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⒊於民國偶數年之農曆春節期間，自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⒋春節期間會面交往與上開第㈠點會面交往日期重疊時，以春節規定為優先，不另補其他會面交往時間。
二、非會面式交往：
　　在不影響子女之學業及生活作息規範之情形下，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以電話、通訊軟體、書信（含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傳真及卡片）往來，並得贈送禮物、交換照片。
三、子女年滿16歲以後，應尊重子女之意願，決定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　　
 
貳、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兩造應本於友善父母之態度，合作善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責，不得有挑撥離間子女與對方之感情，或妨礙阻擾對方親近子女之情事。
二、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三、聲請人於照顧子女期間，相對人於探視子女期間，均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兩造之住所、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3日內通知對造。
五、兩造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如於照顧期間遇子女重病、住院等情，應儘量於1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六、子女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七、聲請人日後應於相當期間內，事先將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之家長會、畢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資訊通知相對人。
八、兩造交接子女時，應一併交接子女之健保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24號
　　　　　　　　　　　　　　　　　113年度婚字第152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林修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應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元，及自
    民國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二、聲請人乙○○其餘聲請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反聲請聲請人甲○○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
    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四、聲請人乙○○之聲請費用由相對人甲○○負擔；反聲請聲請人甲
    ○○之聲請費用，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聲請相對人乙○○負擔
    ，其餘由反聲請聲請人甲○○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
    、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
    ，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
    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向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
    甲○○（下稱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相對人於112年5
    月17日提起反請求，先位聲明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親
    權，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嗣於113年8月7日
    撤回酌定親權聲明(見婚字卷二第233頁)，於113年11月21日
    撤回離婚聲明(見婚字卷二第324頁)，僅單獨請求酌定與子
    女會面交往，上開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前揭法律規定
    ，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反聲請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1月1日結婚，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即洪于涵
    (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2人均000年00月00日生
    )，然相對人自109年7月28日離家迄今，未再對三名子女盡
    扶養義務，至今三名子女均由聲請人獨自扶養，聲請人自得
    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為其代墊
    之子女扶養費，且因聲請人獨立負擔三名子女之全數生活費
    用，並親自照顧、教養子女，實際付出遠超出1/2之扶養費
    用，故認應以2/3之比例計算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用。又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於109年
    至111年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0,713元、32,305元、32,305
    元（111年以110年之數額計算），則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
    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為307,125元（計
    算式：30,713元×2/3×5個月=102,375，102,375×3人=307,12
    5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775,332
    元（計算式：32,305元×2/3×12個月=258,444，258,444×3人
    =775,332元）、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應負擔7
    10,721元（計算式：32,305×2/3×11個月=236,907，236,907
    ×3人=710,721元），合計1,793,178元均由聲請人代墊，故
    依前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㈡關於兩造分居期間，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
    式，希望依照本院112年家暫字第88號調解筆錄內容行之。
　㈢聲明：
　1.本聲請之聲明：
　　⑴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793,178元，及自112年5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5之計算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2.反聲請答辯聲明：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甲○○答辯意旨及反聲請意旨則以：
　㈠兩造婚後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聲請人從事服飾店工作，相
    對人則未有工作及積蓄，由聲請人每月給付25,000元作為相
    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然此等費用實難支應相對
    人及三名子女於臺北市信義區之生活開銷，不足之部分，相
    對人只能以借款、透支信用卡費等方式補足，是兩造分居時
    ，相對人已負債累累，名下毫無任何積蓄財產，況且相對人
    現無工作，尚有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需扶養，經濟上仰
    賴養父母支援，實無力負擔聲請人提出之扶養費請求。而相
    對人雖欲返家探視、照顧兩造間三名子女，然均遭聲請人及
    其家人妨礙，是相對人並非不欲以己力負擔扶養義務。假設
    相對人仍應給付代墊扶養費，應以相對人與聲請人1比3之比
    例計算為當。另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前於106年6月設立豪偉
    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然該公司實為相對人胞兄所設
    立，由相對人掛名擔任負責人，且相對人現已非掛名負責人
    ，是該公司之設立、經營、收入等，均與相對人無涉。
　㈡聲請人雖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
    做為本件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礎，惟並非所有家庭均可依上
    開標準作為依歸，仍需考量各家庭之收支狀況判斷，方符合
    個案情況。依聲請人於兩造間113年度婚字第152號案件家事
    調查官會談紀錄內容，其自陳每月收入約5、6萬元，則兩造
    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約為每年60萬元(計算式：5萬元×12
    個月)，參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週報公布109年至11
    1年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142.3萬元、143.1萬元、144.4萬
    元，可知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
    入相差甚巨，是兩造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每月支出數額應予調
    整。又參酌兩造家庭年收入60萬元與109年至111年間臺北市
    家庭平均年收入暫以140萬元計算，則兩造家庭年收入與臺
    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比例約為42.9％(計算式：60/140=0.000
    0000，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則109年至111年間未
    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合理生活費用應為13,176元(計算式：30,
    713元×42.9％=13,175.877，元以下四捨五入)、13,859元(計
    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13,859元(計算式：3
    2,305元×42.9％=13,858.845)，方符合兩造之家庭收支狀況
    。況且，若以每人每月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之計算基礎，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5、6萬元，如何能支
    應兩造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支出？是聲請人以行政院
    主計處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3萬
    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顯與事實不符。聲
    請人雖主張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有補習班學費支出，花費
    不斐，惟補習費用並非國民義務教育費用，亦非生活必要費
    用，不應列入扶養費計算。
　㈢兩造自109年7間分居後，相對人欲與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
    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均遭聲請人拒絕，爰依
    民法第1089之1條準用第1055條規定，請求酌定相對人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㈣聲明：
　1.本聲請之答辯聲明：聲請駁回。
　2.反聲請之聲明：請求依113年度婚字第152號卷一第33頁之附
    表所示之時間、方法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洪于涵(00
    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均000年00月00日生，雙胞
    胎)，此有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戶
    籍謄本影本、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家親聲卷第15、53
    至61頁），且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即未給付三名子女
    扶養費，均由聲請人照顧三名子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家親聲卷第168頁)。
　㈡關於聲請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因此，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對未
    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
    用均應分擔，若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行政院主計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
    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
    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
    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
    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
    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
    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
    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且有地區性劃分，是原則上自可作
    為本件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查兩造所生之三名未成年子女
    居住於臺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每人每月平
    均消費支出，及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於
    109年至111年度之數額如附表一所示，先予指明。而聲請人
    陳稱其為大專畢業，目前從事服飾批發，每月收入5、6萬元
    ，名下無房子、車子，存款大約10多萬元等語（見家親聲卷
    第168、224頁）；相對人陳稱其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網拍工
    作，月收入1到2萬元，需扶養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名
    下無不動產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本院復依職
    權調閱兩造109至111年財產所得資料如附表一聲請人、相對
    人年所得欄所示（見家親聲卷第67至79頁）。綜上，本院審
    酌兩造如前所析之經濟能力，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
    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
    低生活費金額，認相對人於109年至111年間，應負擔未成年
    子女每月扶養費如附表一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欄適
    當，並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聲請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
    11月30日止，為相對人代墊之子女扶養費合計269,000元（
    計算式：18,000元×1/2×5月＋19,000元×1/2×12月＋20,000元×
    1/2×11月＝269,000元）。
　⒊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269,000元及自111年5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本件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於家事事件法
    對家事非訟事件並未設有假執行之相關規定，依家事事件法
    第97條之規定，僅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未準用民事訴訟
    法中關於假執行之規定，而非訟事件法亦無準用民事訴訟法
    關於假執行之規定，故聲請人請求本院宣告假執行，於法尚
    屬無據，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關於相對人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部分：
　⒈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
    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
    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
    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
    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89條
    之1前段亦有明文。
　⒉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現與聲請人
    同住，相對人現依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88號、113年度家暫
    字第179號調解筆錄內容與子女會面交往，本院參酌兩造現
    狀、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意願及年齡、前
    開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之建議及兩造意見等一切情狀，酌定
    相對人得依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
    、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使相對人得培養與子女之親情
    而維繫不墜。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且兩造其餘證據
    調查之聲請，於本件結論亦不生影響，故均無調查之必要，
    末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項目 年度  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收入所得 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 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聲請人年所得 相對人年所得 聲請人請求每月每名子女金額 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 所得收入 109年 1,716,591元 17,005元 30,713元 157,683元 207,206元 30,713×2/3＝20,475元 18,000元 　　  110年 1,732,126元 17,668元 32,305元 129,58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 19,000元 　  111年 1,752,411元 18,682元 33,730元 150,70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以110年數額計) 20,000元 　 財產     無 無   
 
附表二：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會面式之交往：
　㈠平日會面交往：
　⒈第一階段（自本裁定確定起6個月內）：每月雙數週週六、週
    日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
    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同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
    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⒉第二階段（自第一階段結束之翌日起）：每月雙數週週六下
    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接未成年子女，並於翌（週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
    ○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㈡寒、暑假期間：
　　除平日之會面交往方式外，相對人得於寒假增加5日、暑假
    增加14日與子女共同生活之天數。前開探視期間得一次或分
    次進行。又自何日開始探視，由雙方自行協議定之；如不能
    達成協議，則自寒暑假第2天起連續計算（不包含除夕至初
    五之春節期間）。接出時間為探視起日上午9時，送回時間
    為探視迄日下午7時。接送方式同前。
　㈢農曆春節期間：
　⒈春節期間之認定：以政府公告之公務員春節假日為依據。
　⒉於民國奇數年（指中華民國115年、117年，以下類推）之農
    曆春節期間，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相對
    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
    與聲請人共度。
　⒊於民國偶數年之農曆春節期間，自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
    初五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
    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⒋春節期間會面交往與上開第㈠點會面交往日期重疊時，以春節
    規定為優先，不另補其他會面交往時間。
二、非會面式交往：
　　在不影響子女之學業及生活作息規範之情形下，相對人得與
    未成年子女以電話、通訊軟體、書信（含電子郵件、手機簡
    訊、傳真及卡片）往來，並得贈送禮物、交換照片。
三、子女年滿16歲以後，應尊重子女之意願，決定相對人與子女
    之會面交往方案。　　
 
貳、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兩造應本於友善父母之態度，合作善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
    之責，不得有挑撥離間子女與對方之感情，或妨礙阻擾對方
    親近子女之情事。
二、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三、聲請人於照顧子女期間，相對人於探視子女期間，均應履行
    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
    務。
四、兩造之住所、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3
    日內通知對造。
五、兩造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如於照顧期間遇子女重病、住
    院等情，應儘量於1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六、子女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
    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
    延隱瞞。
七、聲請人日後應於相當期間內，事先將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之
    家長會、畢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資訊通知相對人。
八、兩造交接子女時，應一併交接子女之健保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24號
　　　　　　　　　　　　　　　　　113年度婚字第152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林修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應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乙○○其餘聲請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反聲請聲請人甲○○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四、聲請人乙○○之聲請費用由相對人甲○○負擔；反聲請聲請人甲○○之聲請費用，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聲請相對人乙○○負擔，其餘由反聲請聲請人甲○○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向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甲○○（下稱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相對人於112年5月17日提起反請求，先位聲明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嗣於113年8月7日撤回酌定親權聲明(見婚字卷二第233頁)，於113年11月21日撤回離婚聲明(見婚字卷二第324頁)，僅單獨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上開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前揭法律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反聲請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1月1日結婚，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2人均000年00月00日生)，然相對人自109年7月28日離家迄今，未再對三名子女盡扶養義務，至今三名子女均由聲請人獨自扶養，聲請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為其代墊之子女扶養費，且因聲請人獨立負擔三名子女之全數生活費用，並親自照顧、教養子女，實際付出遠超出1/2之扶養費用，故認應以2/3之比例計算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用。又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於109年至111年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0,713元、32,305元、32,305元（111年以110年之數額計算），則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為307,125元（計算式：30,713元×2/3×5個月=102,375，102,375×3人=307,125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775,332元（計算式：32,305元×2/3×12個月=258,444，258,444×3人=775,332元）、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應負擔710,721元（計算式：32,305×2/3×11個月=236,907，236,907×3人=710,721元），合計1,793,178元均由聲請人代墊，故依前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㈡關於兩造分居期間，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希望依照本院112年家暫字第88號調解筆錄內容行之。
　㈢聲明：
　1.本聲請之聲明：
　　⑴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793,178元，及自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5之計算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2.反聲請答辯聲明：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甲○○答辯意旨及反聲請意旨則以：
　㈠兩造婚後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聲請人從事服飾店工作，相對人則未有工作及積蓄，由聲請人每月給付25,000元作為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然此等費用實難支應相對人及三名子女於臺北市信義區之生活開銷，不足之部分，相對人只能以借款、透支信用卡費等方式補足，是兩造分居時，相對人已負債累累，名下毫無任何積蓄財產，況且相對人現無工作，尚有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需扶養，經濟上仰賴養父母支援，實無力負擔聲請人提出之扶養費請求。而相對人雖欲返家探視、照顧兩造間三名子女，然均遭聲請人及其家人妨礙，是相對人並非不欲以己力負擔扶養義務。假設相對人仍應給付代墊扶養費，應以相對人與聲請人1比3之比例計算為當。另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前於106年6月設立豪偉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然該公司實為相對人胞兄所設立，由相對人掛名擔任負責人，且相對人現已非掛名負責人，是該公司之設立、經營、收入等，均與相對人無涉。
　㈡聲請人雖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做為本件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礎，惟並非所有家庭均可依上開標準作為依歸，仍需考量各家庭之收支狀況判斷，方符合個案情況。依聲請人於兩造間113年度婚字第152號案件家事調查官會談紀錄內容，其自陳每月收入約5、6萬元，則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約為每年60萬元(計算式：5萬元×12個月)，參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週報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142.3萬元、143.1萬元、144.4萬元，可知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相差甚巨，是兩造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每月支出數額應予調整。又參酌兩造家庭年收入60萬元與109年至111年間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暫以140萬元計算，則兩造家庭年收入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比例約為42.9％(計算式：60/140=0.0000000，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則109年至111年間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合理生活費用應為13,176元(計算式：30,713元×42.9％=13,175.877，元以下四捨五入)、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方符合兩造之家庭收支狀況。況且，若以每人每月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5、6萬元，如何能支應兩造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支出？是聲請人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顯與事實不符。聲請人雖主張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有補習班學費支出，花費不斐，惟補習費用並非國民義務教育費用，亦非生活必要費用，不應列入扶養費計算。
　㈢兩造自109年7間分居後，相對人欲與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均遭聲請人拒絕，爰依民法第1089之1條準用第1055條規定，請求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㈣聲明：
　1.本聲請之答辯聲明：聲請駁回。
　2.反聲請之聲明：請求依113年度婚字第152號卷一第33頁之附表所示之時間、方法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均000年00月00日生，雙胞胎)，此有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戶籍謄本影本、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家親聲卷第15、53至61頁），且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即未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均由聲請人照顧三名子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家親聲卷第168頁)。
　㈡關於聲請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因此，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若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行政院主計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且有地區性劃分，是原則上自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查兩造所生之三名未成年子女居住於臺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及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於109年至111年度之數額如附表一所示，先予指明。而聲請人陳稱其為大專畢業，目前從事服飾批發，每月收入5、6萬元，名下無房子、車子，存款大約10多萬元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相對人陳稱其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網拍工作，月收入1到2萬元，需扶養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名下無不動產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本院復依職權調閱兩造109至111年財產所得資料如附表一聲請人、相對人年所得欄所示（見家親聲卷第67至79頁）。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如前所析之經濟能力，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金額，認相對人於109年至111年間，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如附表一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欄適當，並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聲請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為相對人代墊之子女扶養費合計269,000元（計算式：18,000元×1/2×5月＋19,000元×1/2×12月＋20,000元×1/2×11月＝269,000元）。
　⒊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269,000元及自111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本件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於家事事件法對家事非訟事件並未設有假執行之相關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僅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未準用民事訴訟法中關於假執行之規定，而非訟事件法亦無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假執行之規定，故聲請人請求本院宣告假執行，於法尚屬無據，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關於相對人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部分：
　⒈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89條之1前段亦有明文。
　⒉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現與聲請人同住，相對人現依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88號、113年度家暫字第179號調解筆錄內容與子女會面交往，本院參酌兩造現狀、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意願及年齡、前開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之建議及兩造意見等一切情狀，酌定相對人得依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使相對人得培養與子女之親情而維繫不墜。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且兩造其餘證據調查之聲請，於本件結論亦不生影響，故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項目

		年度 

		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收入所得

		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

		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聲請人年所得

		相對人年所得

		聲請人請求每月每名子女金額

		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



		所得收入

		109年

		1,716,591元

		17,005元

		30,713元

		157,683元

		207,206元

		30,713×2/3＝20,475元

		18,000元
　　



		


		110年

		1,732,126元

		17,668元

		32,305元

		129,58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

		19,000元
　



		


		111年

		1,752,411元

		18,682元

		33,730元

		150,70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以110年數額計)

		20,000元
　



		財產

		


		


		


		


		無

		無

		


		








 
附表二：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會面式之交往：
　㈠平日會面交往：
　⒈第一階段（自本裁定確定起6個月內）：每月雙數週週六、週日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同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⒉第二階段（自第一階段結束之翌日起）：每月雙數週週六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翌（週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㈡寒、暑假期間：
　　除平日之會面交往方式外，相對人得於寒假增加5日、暑假增加14日與子女共同生活之天數。前開探視期間得一次或分次進行。又自何日開始探視，由雙方自行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自寒暑假第2天起連續計算（不包含除夕至初五之春節期間）。接出時間為探視起日上午9時，送回時間為探視迄日下午7時。接送方式同前。
　㈢農曆春節期間：
　⒈春節期間之認定：以政府公告之公務員春節假日為依據。
　⒉於民國奇數年（指中華民國115年、117年，以下類推）之農曆春節期間，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⒊於民國偶數年之農曆春節期間，自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⒋春節期間會面交往與上開第㈠點會面交往日期重疊時，以春節規定為優先，不另補其他會面交往時間。
二、非會面式交往：
　　在不影響子女之學業及生活作息規範之情形下，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以電話、通訊軟體、書信（含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傳真及卡片）往來，並得贈送禮物、交換照片。
三、子女年滿16歲以後，應尊重子女之意願，決定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　　
 
貳、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兩造應本於友善父母之態度，合作善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責，不得有挑撥離間子女與對方之感情，或妨礙阻擾對方親近子女之情事。
二、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三、聲請人於照顧子女期間，相對人於探視子女期間，均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兩造之住所、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3日內通知對造。
五、兩造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如於照顧期間遇子女重病、住院等情，應儘量於1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六、子女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七、聲請人日後應於相當期間內，事先將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之家長會、畢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資訊通知相對人。
八、兩造交接子女時，應一併交接子女之健保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24號
　　　　　　　　　　　　　　　　　113年度婚字第152號
聲  請  人即
反聲請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相  對  人即
反聲請聲請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林修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應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乙○○其餘聲請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反聲請聲請人甲○○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四、聲請人乙○○之聲請費用由相對人甲○○負擔；反聲請聲請人甲○○之聲請費用，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聲請相對人乙○○負擔，其餘由反聲請聲請人甲○○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向相對人即反聲請聲請人甲○○（下稱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相對人於112年5月17日提起反請求，先位聲明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嗣於113年8月7日撤回酌定親權聲明(見婚字卷二第233頁)，於113年11月21日撤回離婚聲明(見婚字卷二第324頁)，僅單獨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上開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前揭法律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反聲請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1月1日結婚，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2人均000年00月00日生)，然相對人自109年7月28日離家迄今，未再對三名子女盡扶養義務，至今三名子女均由聲請人獨自扶養，聲請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為其代墊之子女扶養費，且因聲請人獨立負擔三名子女之全數生活費用，並親自照顧、教養子女，實際付出遠超出1/2之扶養費用，故認應以2/3之比例計算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用。又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於109年至111年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0,713元、32,305元、32,305元（111年以110年之數額計算），則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之子女扶養費為307,125元（計算式：30,713元×2/3×5個月=102,375，102,375×3人=307,125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應負擔775,332元（計算式：32,305元×2/3×12個月=258,444，258,444×3人=775,332元）、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應負擔710,721元（計算式：32,305×2/3×11個月=236,907，236,907×3人=710,721元），合計1,793,178元均由聲請人代墊，故依前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㈡關於兩造分居期間，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希望依照本院112年家暫字第88號調解筆錄內容行之。
　㈢聲明：
　1.本聲請之聲明：
　　⑴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793,178元，及自112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5之計算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2.反聲請答辯聲明：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二、甲○○答辯意旨及反聲請意旨則以：
　㈠兩造婚後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聲請人從事服飾店工作，相對人則未有工作及積蓄，由聲請人每月給付25,000元作為相對人與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然此等費用實難支應相對人及三名子女於臺北市信義區之生活開銷，不足之部分，相對人只能以借款、透支信用卡費等方式補足，是兩造分居時，相對人已負債累累，名下毫無任何積蓄財產，況且相對人現無工作，尚有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需扶養，經濟上仰賴養父母支援，實無力負擔聲請人提出之扶養費請求。而相對人雖欲返家探視、照顧兩造間三名子女，然均遭聲請人及其家人妨礙，是相對人並非不欲以己力負擔扶養義務。假設相對人仍應給付代墊扶養費，應以相對人與聲請人1比3之比例計算為當。另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前於106年6月設立豪偉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然該公司實為相對人胞兄所設立，由相對人掛名擔任負責人，且相對人現已非掛名負責人，是該公司之設立、經營、收入等，均與相對人無涉。
　㈡聲請人雖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做為本件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礎，惟並非所有家庭均可依上開標準作為依歸，仍需考量各家庭之收支狀況判斷，方符合個案情況。依聲請人於兩造間113年度婚字第152號案件家事調查官會談紀錄內容，其自陳每月收入約5、6萬元，則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約為每年60萬元(計算式：5萬元×12個月)，參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週報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142.3萬元、143.1萬元、144.4萬元，可知兩造同住時之家庭收支狀況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相差甚巨，是兩造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每月支出數額應予調整。又參酌兩造家庭年收入60萬元與109年至111年間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暫以140萬元計算，則兩造家庭年收入與臺北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比例約為42.9％(計算式：60/140=0.0000000，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則109年至111年間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合理生活費用應為13,176元(計算式：30,713元×42.9％=13,175.877，元以下四捨五入)、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13,859元(計算式：32,305元×42.9％=13,858.845)，方符合兩造之家庭收支狀況。況且，若以每人每月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5、6萬元，如何能支應兩造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費支出？是聲請人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109年至111年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3萬餘元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計算基礎，顯與事實不符。聲請人雖主張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有補習班學費支出，花費不斐，惟補習費用並非國民義務教育費用，亦非生活必要費用，不應列入扶養費計算。
　㈢兩造自109年7間分居後，相對人欲與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均遭聲請人拒絕，爰依民法第1089之1條準用第1055條規定，請求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㈣聲明：
　1.本聲請之答辯聲明：聲請駁回。
　2.反聲請之聲明：請求依113年度婚字第152號卷一第33頁之附表所示之時間、方法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洪于涵(000年0月0日生)、洪暐傑、洪鈺傑(均000年00月00日生，雙胞胎)，此有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戶籍謄本影本、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家親聲卷第15、53至61頁），且相對人自109年8月1日起，即未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均由聲請人照顧三名子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家親聲卷第168頁)。
　㈡關於聲請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因此，父母應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若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行政院主計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且有地區性劃分，是原則上自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查兩造所生之三名未成年子女居住於臺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及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於109年至111年度之數額如附表一所示，先予指明。而聲請人陳稱其為大專畢業，目前從事服飾批發，每月收入5、6萬元，名下無房子、車子，存款大約10多萬元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相對人陳稱其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網拍工作，月收入1到2萬元，需扶養另一名未成年子女王若真，名下無不動產等語（見家親聲卷第168、224頁）。本院復依職權調閱兩造109至111年財產所得資料如附表一聲請人、相對人年所得欄所示（見家親聲卷第67至79頁）。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如前所析之經濟能力，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金額，認相對人於109年至111年間，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如附表一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欄適當，並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聲請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為相對人代墊之子女扶養費合計269,000元（計算式：18,000元×1/2×5月＋19,000元×1/2×12月＋20,000元×1/2×11月＝269,000元）。
　⒊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269,000元及自111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本件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於家事事件法對家事非訟事件並未設有假執行之相關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僅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未準用民事訴訟法中關於假執行之規定，而非訟事件法亦無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假執行之規定，故聲請人請求本院宣告假執行，於法尚屬無據，其假執行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關於相對人請求酌定與子女會面交往部分：
　⒈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89條之1前段亦有明文。
　⒉兩造間三名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現與聲請人同住，相對人現依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88號、113年度家暫字第179號調解筆錄內容與子女會面交往，本院參酌兩造現狀、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之意願及年齡、前開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之建議及兩造意見等一切情狀，酌定相對人得依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洪于涵、洪暐傑、洪鈺傑會面交往，使相對人得培養與子女之親情而維繫不墜。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於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且兩造其餘證據調查之聲請，於本件結論亦不生影響，故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項目 年度  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收入所得 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 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聲請人年所得 相對人年所得 聲請人請求每月每名子女金額 本院審酌子女每月生活費數額 所得收入 109年 1,716,591元 17,005元 30,713元 157,683元 207,206元 30,713×2/3＝20,475元 18,000元 　　  110年 1,732,126元 17,668元 32,305元 129,58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 19,000元 　  111年 1,752,411元 18,682元 33,730元 150,708元　 0元 32,305×2/3＝21,537元(以110年數額計) 20,000元 　 財產     無 無   
 
附表二：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一、會面式之交往：
　㈠平日會面交往：
　⒈第一階段（自本裁定確定起6個月內）：每月雙數週週六、週日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同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⒉第二階段（自第一階段結束之翌日起）：每月雙數週週六下午1時30分，聲請人得至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接未成年子女，並於翌（週日）下午7時前送回臺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
　㈡寒、暑假期間：
　　除平日之會面交往方式外，相對人得於寒假增加5日、暑假增加14日與子女共同生活之天數。前開探視期間得一次或分次進行。又自何日開始探視，由雙方自行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自寒暑假第2天起連續計算（不包含除夕至初五之春節期間）。接出時間為探視起日上午9時，送回時間為探視迄日下午7時。接送方式同前。
　㈢農曆春節期間：
　⒈春節期間之認定：以政府公告之公務員春節假日為依據。
　⒉於民國奇數年（指中華民國115年、117年，以下類推）之農曆春節期間，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⒊於民國偶數年之農曆春節期間，自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共度。接送方式同前。其餘春節期間子女與聲請人共度。
　⒋春節期間會面交往與上開第㈠點會面交往日期重疊時，以春節規定為優先，不另補其他會面交往時間。
二、非會面式交往：
　　在不影響子女之學業及生活作息規範之情形下，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以電話、通訊軟體、書信（含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傳真及卡片）往來，並得贈送禮物、交換照片。
三、子女年滿16歲以後，應尊重子女之意願，決定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　　
 
貳、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兩造應本於友善父母之態度，合作善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責，不得有挑撥離間子女與對方之感情，或妨礙阻擾對方親近子女之情事。
二、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三、聲請人於照顧子女期間，相對人於探視子女期間，均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兩造之住所、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3日內通知對造。
五、兩造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如於照顧期間遇子女重病、住院等情，應儘量於1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六、子女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或有其他重要事件（如入學、轉學、遷徙等情），應於3日內通知對造，不得藉故拖延隱瞞。
七、聲請人日後應於相當期間內，事先將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之家長會、畢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資訊通知相對人。
八、兩造交接子女時，應一併交接子女之健保卡。


